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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我社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依法治市办的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市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大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扎实推进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任务和全面依法行政工作。现将我社2025年度法治建设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我社高度重视依法治市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普法依法治理“一把手”负责制和问责制，成立以党组书记为组长、党组成员为副组长，办公室人员为成员的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联社党组书记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划分职责范围，法治建设工作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办公室具体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责任到位。坚持把法治建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对重大问题、重要任务和重点环节，主要领导亲自部署，亲自问效。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制定工作计划，将工作任务分解到个人，确保职能发挥到位。
（二）深入开展法治学习，全力提高法律素质。为顺利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增强全体干部职工信法、遵法、用法的观念，提高依法服务“三农”能力，市供销社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市供销社法治建设的头等大事，制定学习计划开展集中学习，并落实到法治单位建设工作全过程、各环节。通过学习，使习近平法治思想入脑入心，及时转化为推动市供销社法治建设的实际行动。充分发挥考核的导向、激励和鞭策作用，培养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2025年，重点组织学习了自治区制定的《供销合作社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信访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23部依法行政重要文献和党内外法律法规，提高全体干部职工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人均普法学习资料2种以上，人均集中学法时间24余学时。
（三）大力推进法治宣传，营造法治建设氛围。贯彻落实“法律六进”工作，全面提高依法治理能力，提升全民法治素养。组织公共卫生安全、国防安全、生产安全、应急管理等方面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针对老党员和退休职工，供销社开展入户普法活动，向老党员宣传党内法规的重要意义，向退休职工讲解保险理赔、婚姻家庭、人身损害赔偿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让民法典走进人民群众身边，教育引导群众办事依法，着力营造尊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把领导干部学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坚持在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凡是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要先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再作决策。
（四）强化行政权力制约，守好法律底线。我社建立了法律顾问制度及法律顾问考核办法，并聘请专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充分发挥其法律顾问作用，确保重大行政决策、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解决新疆荣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拖欠供销社房屋拆迁补偿纠纷中，法律顾问按要求提出法律意见，代理供销社依法起诉，维护我社合法权益。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依法落实“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形成了对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程序性的刚性制约规定。
二、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职工干部法治意识不浓。企业职工平时因忙于盐业配送、农资销售、基层社恢复等业务，对普法宣传学习有所懈怠，因此对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重大意义理解还不深刻，对学法用法、依法行政认识还不到位，对普法工作重要性的理解和把握不够准确。
（二）“重形式、轻效果”现象依然存在。“谁主管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还未完全落实，依法办事能力有待加强。
（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我社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缺乏更好的手段。 
（四）法治宣传形式单一。缺乏有效的宣传手段来提升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吸引力。普法工作的学习宣传方式还不多、缺乏新意，学法用法过程中，法治教育与法治实践不配套，有脱节现象，影响了法治宣传教育的效果。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2026年主要目标任务。
一是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抓好法治宣传教育和“法治供销”工作。二是落实好普法工作，创新普法方式和载体。三是持续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
（二）完成目标任务的主要措施。
一是常态化开展干部职工法律知识学习培训，组织全体人员进行学法考试，切实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大力提高市社系统干部职工依法行政的能力水平。二是加快市供销社法治宣传阵地建设，多渠道、多途径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努力增强干部和群众法治意识和守法用法能力，进一步提高法治建设工作水平。三是加大对基层供销社的指导，做好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工作的总结，进一步优化供销系统办事流程。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理清与行政权力相对应的责任事项、责任主体、责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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